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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新生申請抵免學分相關作業流程 

業務單位：教務處註冊組  

承辦人員：林婉婷  

職務代理：職務指定之代理人  

聯絡電話：02-29393091 轉 63276 

辦理時間：每學年八月下旬（以行事曆與新生錄取通知單規定日期為準）  

法令依據：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。  

注意事項：一、學士班轉學生及一年級新生、碩博士班一年級新生及碩士班一年 

級應補修學士班課程者，得申請辦理學分抵免。  

二、申請學分抵免應於入學當學年規定期間內一次辦理，事後不得要

求補辦。 

三、辦理抵免學分者應依據教務處公告日期、項目，攜帶成績單及相 

關證明至各系、所申請辦理。 

（續下頁） 



2 
109.07 修訂

8 月中旬依行事曆公告日期由各系所受理學分抵免申請。

作 業 流 程 

博碩士班各系所辦理專業科目抵免審查 
學士班各系於 8 月下旬送回學分抵免申請

單、清冊及成績單裝訂冊至註冊組。 

註冊組邀集體育室、外文中心、中文系辦 

理學士班學分抵免集中審查。 

學士班新生集中審查辦理竣畢送回各系。 

學士班各系辦理一般通識學分及專業科目 

抵免審查。 

學士班各系專業審查辦理竣畢送回註冊組抵 

免清冊、成績單裝訂冊、學分抵免裝訂冊。 

教務處複核  

簽請教務長核定 

註冊組各系所承辦人登錄於學生學業成績總表。 

學生可同步於網路查詢核可之抵免學分。 

政大首頁/登錄 inccu /校務行政系統 Web 版入口/學生資訊系統/成績查詢－歷年成績查詢

奉核後之學分抵免申請書掃描、歸檔，並電子郵件寄發系所及承辦同仁存查。 

8 月上旬轉學生放榜後發送轉學生名冊、空白清冊、成績單裝

訂冊、學分抵免裝訂冊、學分抵免申請書等相關資料至各系所。 

每年 7 月函文各系所學分抵免時程表、審查注意事項，並同步

公告於本校網頁。 




